北京口岸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外声明
首都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：
	报检单号
	DHL1863640483
	报检单位
	

	收货人
	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合同号
	CE92023000000095
	发票号
	CE92023000000095
	提/运单号
	DHL1863640483

	产品名称
	HS编码
	规格/型号
	数量/重量
	商标
	制造商/原产国

	汽车座椅座垫
	9401901900
	A0039105130
	4.95

	无

	中国


	（如货物品种较多，可另附清单，项目同上。）

	    经与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核对，我司郑重声明：上述货物属于目录外产品。我司承诺对该声明填报信息/随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申报不实，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，接受检验检疫机构的依法查处，并主动停止全部进口报检通关业务，直至案件处理结束。

	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外判定理由：

(请参考《常用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外声明判定理由》并选择适用条目参照填写)

不具备整机特征和使用功能的全散或半散件产品
 随附证明资料：（请在下列对应资料的“□”内勾注，资料随附）

 □技术资料  □产品说明书  □铭牌（实物照片）  □图片  □安全测试∕检验报告
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此声明须由收货人填报。代理报检单位填写无效，检验检疫机构不予接受。
收 货 人    张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
联 系 人    张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盖公章
联系电话    135203738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   2023年6月19日
